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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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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及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能量消耗量及续驶里程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压缩气态氢的M类、N类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以下简称为“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54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术语 

GB/T 27840—2011    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T 35178—201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氢气消耗量 测量方法 

GB/T 3724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GB/T 38146.1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1部分: 轻型汽车 

GB/T 38146.2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2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548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测量参数、单位和准确度 

表 1规定了试验测量的参数、单位和准确度。 

表 1 测量参数、单位和准确度要求 

测量参数 单位 准确度 分辨率 

距离 km ±0.1% 0.001 

时间 s ±0.1 0.1 

速度 km/h ±1% 0.2 

电压 V ±0.3％FSD
a
或读数的±1%

b 
0.1 

电流 A ±0.3％FSD
a
或读数的±1%

b,c
 0.1 

能量 Wh ±1% 1 

温度 K ±1 0.1 

压力 MPa ±0.3%FS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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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FSD：最大显示或标尺的长度。 

b
 b 取较大者。 

c
 c 电流积分频率 20Hz 或更高。 

5 试验条件 

车辆条件 

车辆应满足以下要求： 

——保持车辆出厂时的外形结构和技术参数； 

——除测试必需的设备和车辆日常操纵部件外，应关闭车上的照明装置及用电的辅助装置； 

——机械运动零部件润滑油的粘度和轮胎压力应符合车辆制造厂的规定； 

——根据车辆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对传动系统和轮胎进行磨合； 

——试验前，试验车辆应至少用安装在试验车辆上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行驶 300 km； 

——车辆使用的燃料应符合 GB/T 37244 要求。 

环境温度条件 

试验室温度应设置为 23 ℃，允许偏差为±5 ℃。 

驾驶模式选择 

驾驶模式应按照GB/T 18386.1-2021中附录C.2章节中驾驶模式的选择进行设定。 

车辆道路负荷的设定 

行驶阻力测定及在底盘测功机上的模拟：M1、N1、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 kg 的 M2 类车辆按

照 GB 18352.6-2016 中附录 CC 的规定；其他类型车辆的底盘测功机设定按照 GB/T 27840-2011 附录 C

的规定进行，其中城市客车的附加质量为最大设计装载质量的 65%。在进行道路和底盘测功机的滑行试

验时，均应把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功能关闭。 

试验公差要求 

试验循环工况上的速度公差和时间公差应该满足图 1 给出的公差和基准曲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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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基准曲线； 

2——速度公差，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3——时间公差，单位为秒（s）。 

图 1 基准曲线和公差 

图 1 中的每一个点给出的速度公差适用于 M1、N1、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 M2 类车型

为±2.0 km/h，适用于其他车型为±3.0 km/h，时间公差为±1.0 s。 

注1：M1、N1类车辆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500kg的M2类车辆应满足GB 18352.6-2016附录C.1.2.6.6的规定，若车

辆申报的最高车速小于CLTC的最高车速，对于超过车辆申报最高车速的部分，按照GB 18352.6-2016附件CA.5

的规定对试验循环进行修正，此时要求驾驶员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允许车辆实际车速超过GB 18352.6-2016附

录C.1.2.6.6的规定的公差上限，但不能超过公差下限。 

注2：其他类型车辆应满足GB/T 27840-2011中5.5.1的规定，若车辆申报的最高车速小于CHTC的最高车速，对于超过

车辆申报最高车速的部分，按照GB 18352.6-2016附件CA.5的规定对试验循环进行修正，此时要求驾驶员将加

速踏板踩到底，允许车辆实际车速超过GB/T 27840-2011中5.5.1的规定公差上限，但不能超过公差下限。 

6 试验车辆的分类 

按照 7.1章节进行试验，根据公式（1）计算车辆每个循环下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的净能量变

化量与燃料电池汽车消耗氢气的能量比值： 

|
𝛥𝐸

𝑚𝑇𝐻×𝑞𝑙
| × 100% ≤ 1.0%         （1） 

其中： 

 ∆E——每个循环下 REESS 能量变化量，单位为 kJ； 

  𝑚𝑇𝐻——每个循环下氢气消耗量，单位为 g； 

 𝑞𝑙——氢气低热值 119.64（kJ/g）。 

满足公式（1）的车辆为 A类车辆；不满足公式（1）的车辆为 B类车辆。 

7 试验方法 

A类车辆试验方法 

7.1.1 试验程序 

A类车辆按照以下程序步骤进行试验： 

a) 试验采用车外供氢的方式。 

b) 试验前，按照企业要求调整车辆 REESS的 SOC状态。 

c) 浸车区域温度应设置为 23 ℃，允许偏差为±3℃，浸车时间不少于 2 h。 

d) 将车辆固定在底盘测功机上，按照 5.4的规定进行阻力设定。 

e) 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行驶一个完整的循环，循环结束，关闭车辆，静置 15 min。 

f) 按照 7.1.2进行循环工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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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工况续驶里程试验 

工况法续驶里程试验步骤如下： 

a) 按照表 2 的规定进行循环工况试验，试验运行期间不能停车，直至试验结束。 

b) 从整车起动开始采样，采样频率不低于 5 Hz，直至试验结束。采集参数包括：REESS 电压 UREESS

（V）、REESS 电流 IREESS（A）、车辆驶过的距离𝐷𝑇（单位：km，测量值按四舍五入圆整到

整数）、氢气的消耗量𝑚𝑇𝐻（单位：g，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  

c) 氢气消耗量的测量方法可以参考 GB/T 35178 中规定的方法。 

d) 氢瓶截止压力试验：将车载氢瓶中加注少量的氢气,将车辆固定在底盘测功机上，按照 5.4 的规

定进行阻力设定。按照表 2 的规定进行循环工况试验，试验运行期间不能停车（工况循环内停

车除外）,至少要行驶一个完整的循环工况。试验结束条件为 7.2.3 规定的要求，当车辆达到

7.2.3 的要求时停止试验，进行氢瓶内部压力测量。氢瓶内部压力测量可以按照附录 B.3 规定

的方法进行测量,记录测量得到的压力平衡值 P4,单位：MPa。此压力值即为氢瓶的截止压力，

单位：MPa  。氢瓶截止压力测量需在半小时内完成。 

7.1.3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试验数据处理按照附录 A进行。 

7.1.4 试验结果判定 

试验结束后，如果车辆不满足式（1）的规定，则此次试验无效，且不能按照 7.1 重复进行试验，试

验车辆须按照 7.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表 2 车辆载荷要求及测试工况 

类型 工况 
运行循环工况

数量（个） 

M1类 
乘用车行驶工况 

（CLTC-P） 

6 

N1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500kg的M2类 
轻型商用车行驶工况 

(CLTC-C) 

6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3500kg的城市客车类 
城市客车行驶工况 

（CHTC-B） 

6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3500kg的客车（不含城市客车）类 
客车（不含城市客车）行驶工况 

（CHTC-C） 

6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5500kg的货车类 
货车（GVW>5500kg）行驶工况 

（CHTC-HT） 

6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3500kg，不超过5500kg的货车类 
货车（GVW≤5500kg）行驶工况 

（CHTC-LT） 

6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3500kg的自卸汽车类 
自卸汽车行驶工况 

（CHTC-D） 

6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3500kg的半挂牵引车类 
半挂牵引车行驶工况 

（CHCT-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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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试验车辆满足 A 类要求的车辆，企业可以按照 7.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也可以按照 7.2 规定的方法进

行试验，企业可以自行决定。 

B类车辆试验方法 

7.2.1 试验程序 

确定能量消耗量及续驶里程应该使用相同的试验程序，按照以下程序步骤进行试验： 

a) 试验采用车载供氢的方式； 

b) 对车辆进行预加氢，加注方法按照附录 B.1.1； 

c) 对于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REESS 应按照 GB/T 18386.1-2021 的 6.3.2 章节规定的

程序进行充电；对于不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允许将 REESS 预置或调整到车辆制

造商的 SOC 规定值； 

d) 浸车区域温度应设置为 23 ℃，允许偏差为±3℃，浸车时间不少于 2 h； 

e) 对车辆进行补氢，加注方法按照附录 B.1.2，并计算得到试验前车辆所载的氢气质量 m1； 

f) 将车辆固定在底盘测功机上，按照 7.2.2 进行循环工况续驶里程试验； 

g) 对于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试验结束后 30min 内，REESS 应按照 GB/T 18386.1-

2021 的 6.3.2 章节规定的程序进行充电，测量并记录来自电网的能量 E（kWh）；对于不可外

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直接进行下一步骤；  

h) 将车辆移动至补氢装置处，按照附录 B.2 的规定加氢并计算得到氢气消耗量 mH2，单位 kg，计

算结果小数点后保留四位有效数字（按四舍五入方法）。 

除步骤 b）到步骤 c）外，在每两个步骤执行之间，如果车辆需要移动： 

——对 M1、N1、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 M2 类车型，不允许使用车上的动力将车辆移

动到下一个试验地点，且应关闭再生制动系统。 

——对于其它车型，允许使用车上的动力，要求车辆以不大于 30 km/h 或者厂区限制的速度行驶，

尽可能以匀速的方式在两个试验地点之间移动，车辆每次在两个试验地点之间的移动距离不

得超过 3 km。 

7.2.2 工况续驶里程试验 

工况法续驶里程试验步骤如下： 

a) 按照表 3 规定的工况进行试验，直到达到 7.2.3 的规定时停止试验。 

b) 除非有其他的规定，工况试验循环期间的停车不允许超过 3 次（工况循环外停车），总的停车

时间累计不超过 15 min，停车期间，关闭试验台风扇，不能使用外接电源对车辆充电。 

c) 从整车起动开始采样，直至试验结束，采样频率不低于 5Hz。采集参数包括：燃料电池堆电压

UFC（V）、燃料电池堆电流 IFC（A）、REESS 电压 UREESS（V）、REESS 电流 IREESS（A）、

车辆驶过的距离 D（单位：km，测量值按四舍五入圆整到整数，该距离即为工况法测量的续

驶里程）；同时记录用小时（h）和分钟（min）表示的所用时间。 

注： 对于无法直接测量燃料电池堆电压UFC（V）、燃料电池堆电流IFC（A）的车辆，可测量DC/DC变换器输

出端的电压和电流，然后折算出燃料电池堆的功率，DC/DC变换器折算效率为95%。 

表 3 车辆载荷要求及测试工况 

类型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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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类 
乘用车行驶工况 

（CLTC-P） 

N1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 M2 类 
轻型商用车行驶工况 

(CLTC-C)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城市客车类 
城市客车行驶工况 

（CHTC-B）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客车（不含城市客车）类 
客车（不含城市客车）行驶工况 

（CHTC-C）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 5500kg 的货车类 
货车（GVW>5500kg）行驶工况 

（CHTC-HT）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 3500kg，不超过 5500kg 的货车类 
货车（GVW≤5500kg）行驶工况 

（CHTC-LT）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自卸汽车类 
自卸汽车行驶工况 

（CHTC-D） 

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半挂牵引车类 
半挂牵引车行驶工况 

（CHCT-S） 

7.2.3 结束试验循环的标准 

以下两个条件，满足其中一条即停止试验。达到试验结束条件时，挡位保持不变，使车辆滑行至最

低稳定车速或 5km/h，再踩下制动踏板进行停车。 

a) 当车载仪表给出停车指示时； 

b) 在续驶里程试验中，车辆不能满足 5.5 所规定的公差要求。 

7.2.4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处理按照附录C进行。 



GB/T XXXXX—XXXX 

7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A类车辆数据处理方法 

A.1 REESS能量变化量 

REESS 的能量变化量𝛥𝐸（kJ）： 

 
𝛥𝐸 = ∫ 𝐼𝑅𝐸𝐸𝑆𝑆𝑈𝑅𝐸𝐸𝑆𝑆𝑑𝑡

𝑇

0
/1000

     
 （A-1） 

式中： 

UREESS−REESS 输出电压, 单位：V。 

IREESS− REESS 输出电流（正值表示放电，负值表示充电），单位： A。 

T−为总采样时间，单位：s 。 

A.2 百公里氢气消耗量 

100 公里氢气消耗量𝐶𝐻2
（kg/100km）：  

 

𝐶𝐻2
=

𝑚𝑇𝐻

10×𝐷𝑇
    

   （A-2） 

式中： 

𝐶𝐻2
 −百公里氢气消耗量，单位：kg/100km，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𝑚𝑇𝐻 −试验中实际测量得到的氢气消耗量，单位：g。 

𝐷𝑇 −试验中车辆实际行驶的距离，单位：km。 

A.3 车辆的续驶里程 

𝐷 =
𝑚𝐻2

10×𝐶𝐻2
     （A-3） 

式中： 

D −车辆续驶里程，单位：km，四舍五入圆整到整数。 

𝑚𝐻2
−车辆可用氢气量，单位：g，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 

整车可用氢气量𝑚𝐻2
根据 GB/T 35178-2017 中的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计算，计算时储氢瓶的初始压力

为公称工作压力，截止压力为在 7.1 步骤 i 中得到的压力值，单位：𝑀𝑃𝑎；温度为 15 ℃。 

A.4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处理过程中的续驶里程应精确到 0.001km，氢气消耗量应精确到 0.01 kg/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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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加氢技术规范 

B.1 车辆试验前加氢 

B.1.1 车载储氢瓶的SOC 

车载储氢瓶的 SOC 定义为式（B-1）： 

SOC(%) =
𝜌（𝑃，𝑇）

𝜌（𝑁𝑊𝑃，15℃）
× 100%                           (B-1) 

 式中，𝜌（𝑃，𝑇）是氢气在温度 T 和压力 P 条件下的密度；𝜌（𝑁𝑊𝑃，15℃）是氢气在 15℃和气

瓶公称工作压力（NWP）下的密度。 

B.1.2 试验前补氢 

补氢试验流程如下： 

a) 将车辆与补氢装置连接，如图 B.1 所示。 

b) 测量车辆所在的环境温度 T1，参照 GB/T 35178-2017 中附录 A 的温度压力法，计算氢气压缩

因子和温度 T1下的目标压力 P1（目标为加满至 SOC=100%），打开 V1，启动增压设备，向车

辆补充氢气至车载储氢瓶的压力达到 P1后，关闭增压设备和保持 V1 打开状态。 

c) 实时监测环境温度，车辆静置不少于 2 h，记录此时的环境温度 T2和车载储氢瓶的压力 P2。 

d) 根据 T2 计算出此时的目标压力𝑃2
′ 。计算𝑃2

′和 P2 的差值 ΔP，如果 ΔP 小于等于 0.3MPa，则认

为车载储氢瓶达到加满状态，加氢结束；如果 ΔP 大于 0.3MPa，则重复步骤 b）到步骤 d），

继续向车载储氢瓶补氢，直到 ΔP 小于等于 0.3MPa。关闭 V1 结束补氢。 

 

图 B.1 补氢装置示意图 

e) 根据 T2 和 P2，参照 GB/T-35178-2017 中附录 A 的温度压力法，计算试验前车辆所载的氢气

质量 m1。 

B.2 试验后加氢及计算 

试验结束后，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加氢及计算所消耗的氢气质量： 

a) 将车辆连接至试验前所用的同一台补氢装置，记录车辆所处的环境温度 T3，打开阀门 V1，通

过缓冲罐向车辆加注少量氢气（不大于 0.1 kg），并通过质量流量计记录所加注的氢气质量 m2，

关闭 V1，待压力平衡后记录压力 P3； 

b) 根据 T3、P3，参照 GB/T 35178-2017 中附录 A 的温度压力法，计算出此时车辆所载的氢气质

量 m3； 

氢气

气源

增压

设备

气动截止阀

V1

缓冲罐

P

加氢枪
流量计

补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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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式（B-2）计算得到试验消耗的氢气质量𝑚H2。 

𝑚H2 = 𝑚1 + 𝑚2 − 𝑚3                          (B-2) 

对于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对储能装置充电结束后30 min内完成试验后加氢；对于不可

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上述试验后加氢过程需要在试验结束后30 min内完成。 

B.3 试验后氢瓶内部压力测量 

试验结束后，应按照以下方法测量氢瓶内的压力： 

a) 调整氢气气源的压力高于氢瓶内部压力，将车辆与压力测量装置连接，如图 B.2所示。 

b) 使进入氢瓶的氢气质量不大于 0.1 kg，及时关闭截止阀，待压力平衡后记录压力 P4。 

c) 将压力值 P4记为试验后氢瓶内部压力。 

 

图 B.2 压力测量装置示意图 

注：  以上加氢及压力测量方法仅是推荐性方法，检测机构及企业也可采用其他满足技术要求的方法。 

氢气气源

P

截止阀 流量计 加氢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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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B类车辆数据处理方法 

C.1 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结构图 

 
燃料电池堆

REESS

驱动电机

变速器

主
减

速
器

单向

电能传递

双向

电能传递

双向

机械能传递

DC

DC

DC

DC
IREESS

UFC

IFC

UREESS

 
AC

DC

辅助系统

 

注： 考虑到不同结构类型中DC/DC变换器的使用情况可能不同，所以图中DC/DC变换器用虚线框图表示。 

图 C.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结构图 

C.2 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试验数据处理 

C.2.1 燃料电池堆输出总能量 

燃料电池堆的输出总能量𝐸𝐹𝐶（kJ）：  

 
𝐸𝐹𝐶 = ∫ 𝐼FC𝑈FC𝑑𝑡

𝑇

0
/1000

    
 （C-1） 

其中，T为总采样时间，单位为 s。 

C.2.2 REESS输出总能量（净能量变化量） 

REESS 的输出总能量（净能量变化量）𝐸𝑅𝐸𝐸𝑆𝑆（kJ）： 

 
𝐸𝑅𝐸𝐸𝑆𝑆 = ∫ 𝐼𝑅𝐸𝐸𝑆𝑆𝑈𝑅𝐸𝐸𝑆𝑆𝑑𝑡

𝑇

0
/1000

     
 （C-2） 

C.2.3 燃料电池堆和REESS的总输出能量 

试验过程中燃料电池堆和动力蓄电池的输出总能量𝐸𝐷（kJ）：  

 
𝐸𝐷 = 𝐸𝐹𝐶 + 𝐸𝑅𝐸𝐸𝑆𝑆     

 
 
（C-3） 

C.2.4 燃料电池堆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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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堆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𝜂𝐹𝐶：  

 

𝜂𝐹𝐶 =
𝐸𝐹𝐶

𝐸𝐷
× 100%

  

   （C-4） 

C.2.5 REESS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 

REESS 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𝜂𝑅𝐸𝐸𝑆𝑆：  

 

𝜂𝑅𝐸𝐸𝑆𝑆 =
𝐸𝑅𝐸𝐸𝑆𝑆

𝐸𝐷
× 100%

   

   （C-5） 

C.2.6 REESS贡献的续驶里程 

REESS 贡献的续驶里程𝐷𝑅𝐸𝐸𝑆𝑆（km）：  

 
𝐷𝑅𝐸𝐸𝑆𝑆 = 𝐷 ⋅ 𝜂𝑅𝐸𝐸𝑆𝑆  

  （C-6） 

C.2.7 燃料电池堆贡献的续驶里程 

燃料电池堆贡献的续驶里程（纯氢续驶里程）𝐷𝐹𝐶（km）：  

 
𝐷𝐹𝐶 = 𝐷 ⋅ 𝜂𝐹𝐶   

 （C-7） 

C.2.8 氢气消耗量 

100 公里氢气消耗量𝐶𝐻2（kg/100km）：  

 

𝐶𝐻2
= 100 ×

𝑚𝐻2

𝐷𝐹𝐶
    

   （C-8） 

C.2.9 电能消耗量 

100 公里电能消耗量𝐶𝐸（kWh/100km）：  

𝐶𝐸 = 100 ×
𝐸

𝐷𝑅𝐸𝐸𝑆𝑆
 

     （C-9） 

C.3 不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试验数据处理 

C.3.1 总则 

首先，按照 C.3.2 计算 REESS 的净能量变化量 EREESS： 

——如果 EREESS>0，按照步骤 C.3.3 到步骤 C.3.7、C.3.9 计算得到氢气消耗量； 

——如果 EREESS≤0，则认为 DFC=D，然后按照 C.3.9 计算得到氢气消耗量。 

C.3.2 REESS的净能量变化量 

REESS 的净能量变化量𝐸𝑅𝐸𝐸𝑆𝑆（kJ）： 

 
𝐸𝑅𝐸𝐸𝑆𝑆 = ∫ 𝐼𝑅𝐸𝐸𝑆𝑆𝑈𝑅𝐸𝐸𝑆𝑆𝑑𝑡

𝑇

0
/1000

     
 （C-10） 

C.3.3 燃料电池堆输出总能量 

燃料电池堆的输出总能量𝐸𝐹𝐶（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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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𝐹𝐶 = ∫ 𝐼FC𝑈FC𝑑𝑡

𝑇

0
/1000

    
 （C-11） 

其中，T为总采样时间，单位为 s。 

C.3.4 燃料电池堆和REESS的总输出能量 

试验过程中燃料电池堆和 REESS 的输出总能量𝐸𝐷（kJ）：  

 
𝐸𝐷 = 𝐸𝐹𝐶 + 𝐸𝑅𝐸𝐸𝑆𝑆     

 
 
（C-12） 

C.3.5 燃料电池堆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 

燃料电池堆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𝜂𝐹𝐶：  

 

𝜂𝐹𝐶 =
𝐸𝐹𝐶

𝐸𝐷
× 100%

  

   （C-13） 

C.3.6 REESS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 

REESS 输出总能量占总输出能量的百分比𝜂𝑅𝐸𝐸𝑆𝑆：  

 

𝜂𝑅𝐸𝐸𝑆𝑆 =
𝐸𝑅𝐸𝐸𝑆𝑆

𝐸𝐷
× 100%

   

   （C-14） 

C.3.7 燃料电池堆贡献的续驶里程 

燃料电池堆贡献的续驶里程𝐷𝐹𝐶（km）：  

 
𝐷𝐹𝐶 = 𝐷 ⋅ 𝜂𝐹𝐶   

 （C-15） 

C.3.8 REESS贡献的续驶里程 

REESS 贡献的续驶里程𝐷𝑅𝐸𝐸𝑆𝑆（km）：  

 
𝐷𝑅𝐸𝐸𝑆𝑆 = 𝐷 ⋅ 𝜂𝑅𝐸𝐸𝑆𝑆  

  （C-16） 

C.3.9 氢气消耗量 

100 公里氢气消耗量𝐶𝐻2（kg/100km）：  

 

𝐶𝐻2
= 100 ×

𝑚𝐻2

𝐷𝐹𝐶
    

   （C-17） 

C.4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处理过程中的续驶里程应精确到 0.001km，氢气消耗量应精确到 0.01 kg/100km，电能消耗量应

精确到 0.01 kWh/100km。 

对于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试验结果为续驶里程 D（km）、燃料电池堆贡献的续驶里程

DFC（km）、REESS 贡献的续驶里程 DREESS（km）、氢气消耗量𝐶𝐻2
（kg/100km）和电能消耗量 CE

（kWh/100km）。 

对于不可外接充电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试验结果为续驶里程 D（km）和氢气消耗量𝐶𝐻2
（kg/100km）。 

━━━━━━━━━━━ 


